学院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资格审查小组委托，作本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请审议。

根据教育部颁发《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学院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对各基层单位代表选举的民主程序和代表资格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向大会报告：
一、各基层单位选举产生的代表，是严格按照《学院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的通知》中关于代表条件、代表名额分配和有关民主程序，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产生的。选举程序符合规定，没有违纪现象发生，选举有效。
二、根据有关规定，全院共选举产生正式代表125名。代表的构成和名额分布，既注意了代表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又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体的特点。女教职工和少数民族代表有适当比例。代表构成的基本情况是：
1．代表总数125名，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5%；
2．教师代表85名，占代表总数的68.0%；
3．女教职工代表42名，占代表总数的33.6%；
4．少数民族代表2名，
 5．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代表52名，占代表总数的41.6%；
6．代表政治面貌情况：中共党员 85名，民主党派2名，群众38 名。
三、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认为，125名代表均符合《学院第一届教职工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规定，符合代表条件，代表资格有效。
报告完毕。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